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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案　　由：據訴，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102年間辦理

竹北市貓兒錠段○○小段556-3、556-5地號

土地鑑界複丈，相關函文疑未送達鄰地所有

權人陳君，且未慮及其現場指界結果，逕以

原鑑界設立界標有誤為由加以更正，致前開2

筆地號上圍牆越界至陳君所有同段556-4地

號土地，損及權益等情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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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調查意見：

據訴，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102年間辦理竹北市

貓兒錠段○○小段556-3、556-4、556-5地號土地（下

稱系爭土地）鑑界複丈，相關函文疑未送達鄰地所有權

人陳君（即陳訴人），且未慮及其現場指界結果，逕以

原鑑界設立界標有誤為由加以更正，致前開2筆地號上

圍牆越界至陳君所有同段556-4地號土地，損及權益等

情案。本案經函詢新竹縣政府（下稱縣府）及新竹縣竹

北地政事務所（下稱竹北地政）、內政部等機關並請提

供案關卷證資料，另於民國（下同）115年2月23日至現

場履勘，嗣115年4月13日約詢新竹縣政府、竹北地政及

內政部等機關釐清相關疑義後，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

查意見如下：

一、系爭土地於58年新竹縣政府辦理貓兒錠農地重劃時製

圖並以「農地重劃區劃餘地及零星集中土地公開標售」

方式出售之土地，製圖登記非屬日據時期之圖資，農

地重劃後556-1地號登記面積1,275平方公尺，然地籍

圖面積僅有1,196平方公尺，面積誤差達-79平方公尺

(約-6%)遠遠超出法定公差-26平方公尺(約-2%);另鄰

地556地號登記面積為1,542平方公尺，而地籍圖面積

卻達1,649平方公尺，面積誤差達+107平方公尺(約+7%)

均超出法定公差+31平方公尺(+2%)，顯見這兩筆土地

於58年地籍作業即有錯誤，此固然囿於60年代測量人

力設備因素成果恐有疏漏，然至69年辦理556-1地號

土地分割時既已發現圖簿不符，縣府卻未能及時了解

重劃點交之土地究竟現地是否與地籍圖或登記簿相

符，逕依地籍圖辦理面積更正登記，而鄰地556地號

於73年為雙方交換土地辦理分割時（實際以買賣為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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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移轉原因），亦發現圖簿不符（面積增加）情事，

此種毗鄰土地面積互有大幅度增減情況顯有疑義，竹

北地政卻未警覺查明處理，更於112年間因應子地號

556-3、556-5地號之所有權人申辦面積更正登記，而

針對陳訴人陳情，縣府卻未能本諸主管機關立場詳予

了解公正處理，致系爭土地是否有越界使用之界址糾

紛爭議長達十數年。前開錯誤既源自縣府農地重劃製

作書圖有誤，而縣府卻始終未能及時釐清圖、地、簿

關係，造成土地交易瑕疵，此因地籍圖與現況明顯不

符衍生之糾紛，縣府作為顯有不當，如有相關人等因

早期錯誤之重劃售地、複丈、分割、鑑界等違失而權

利受損，新竹縣政府應依土地法負賠償責任，不容推

諉卸責

(一)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(下稱實施規則)第221條規定：

「（第1項）鑑界複丈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一、複

丈人員實地測定所需鑑定之界址點位置後，應協助

申請人埋設界標，並於土地複丈圖上註明界標名稱、

編列界址號數及註明關係位置。二、申請人對於鑑

界結果有異議時，得再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理

由，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鑑界，原登

記機關應即送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派員辦

理後，將再鑑界結果送交原登記機關，通知申請人

及關係人。三、申請人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異議者，

應訴請法院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，登

記機關不得受理其第三次鑑界之申請。」第232條

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，發現錯誤，

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更正

外，應報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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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：一、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。二、抄錄錯

誤。（第2項）前項第1款所稱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

引起，指原測量錯誤純係觀測、量距、整理原圖、

訂正地籍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，並有原始資料

可稽；第2款所稱抄錄錯誤，指錯誤因複丈人員記

載之疏忽所引起，並有資料可資核對。」第238條

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登記機關對土地複丈圖、地籍圖

應每年與土地登記簿按地號核對一次，並將核對結

果，作成紀錄，存案備查，其如有不符者，應詳細

查明原因，分別依法訂正整理之。（第2項）前項不

符如涉及更正登記，於循序辦理更正前，相關資訊

有註記必要者，應將註記內容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同意後，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之；

辦竣更正登記後，應逕為塗銷註記。」第243條規

定：「分割土地面積之計算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一、

一宗土地分割為數宗土地，該分割後數宗土地面積

之總和，須與原土地面積相符。如有差數，經將圖

紙伸縮成數除去後，其增減在下列公式計算值以下

者，應按各地號土地面積比例配賦；在下列公式計

算值以上者，應就原測量及計算作必要之檢核，經

檢核無誤後依第232條規定辦理……。」依前述規

定本案相關土地58年重劃完成後，69年間貓兒錠段

○○小段556-1地號（下稱556-1地號）即發現有地

籍圖計算之面積與登記面積不符情形，且超過實施

規則第243條規定面積誤差範圍，新竹縣政府雖查

明圖簿不符係因計算面積錯誤，於完成通知共有人

等相關程序1後，依據規定辦理土地面積更正登記，

1 依據竹縣府69年8月7日府地劃字第10299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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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後續貓兒錠段○○小段556地號（下稱556地號）

辦理地籍分割過程雖亦發現圖簿不符，卻未能及時

警覺本案相關區域範圍土地恐均存有面積登記錯

誤普遍事實，卻僅依分割當時地籍圖測量結果進行

面積配賦，致使該圖簿不符之負擔隨土地移轉由現

所有權人承受，且現今所有權人因非原分割指界人，

亦導致無法確認原界址是否有誤而難以辦理更正。

(二)本案相關土地面積更正、鑑界歷程：

1、556-1地號69年辦理更正原因

（1）竹北地政於69年受理陳○瑞等3人申請556-1地

號土地分割案時，發現地籍圖面積(1,196平方

公尺)與登記簿面積(1,275平方公尺)不符，面

積誤差達-79平方公尺(-6%)遠遠超出法定公差

-26平方公尺(-2%)，故竹北地政69年6月18日

北地所二銘字第3778號函請新竹縣政府查核。

新竹縣政府查核發現係因面積計算錯誤，故依

陳○瑞等3人69年7月23日陳情書，以69年8月7

日府地劃字第10299號函請竹北地政辦理556-1

地號土地面積更正，並於69年9月19日辦竣面

積更正登記，最終更正面積為1,202平方公尺。

因此，可發現本案相關土地已存在圖、地、簿

均不符合之情形。

（2）至於當時地價有無找補，新竹縣政府表示曾於

70年4月21日以府地劃字第5361號函請臺灣土

地銀行新竹分行發放556-1地號土地短少73平

方公尺之差額地價新臺幣（下同）1,861.5元，

並副知陳○瑞等4人逕向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

行洽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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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556地號101年發現界址爭議鑑界歷程

（1）曾○銘君於101年12月19日申請同小段556-3地

號鑑界時，因認為鑑界結果與分割位置不符，

故於102年1月18日陳情要求竹北地政查明；同

年同小段556-5地號所有權人鍾○英君亦申請

鑑界（目前由鄭○桂君102年買賣取得），嗣經

竹北地政102年2月5日擴大檢測發現原鑑界結

果有誤，故於102年3月13日會同相關土地所有

權人說明後，完成更正界標及鑑界完竣。

（2）然556-1地號共有人陳君（陳訴人）不同意前

述檢測後更正結果，故於102年3月21日申請

556-4、556-1號土地再鑑界，竹北地政爰報請

新竹縣政府派員辦理，而陳訴人於102年4月15

日申請撤銷，卻於104年5月13日再申請556-4、

556-1地號土地鑑界複丈，竹北地政辦理完竣

後，陳訴人仍拒於土地複丈圖上簽章。

（3）陳訴人再於112年4月26日申請前述土地鑑界複

丈，惟陳訴人仍拒於土地複丈圖上簽章，故竹

北地政另函檢送土地複丈成果圖。鄰地556-3

地號所有權人曾○銘君於112年12月15日再次

申請土地鑑界複丈，鑑界辦理當日（113年1月

8日）陳訴人並未到場，之後對鑑界成果亦存

疑義，陳訴人另於113年9月20日申請再鑑界，

縱使竹北地政擴大檢測、製作成果圖後，陳訴

人亦拒絕簽章。而鄰地556-3地號所有權人曾

○銘君另於113年10月23日、114年3月4日申請

鑑界複丈，陳訴人同樣未到場或未簽章，對鑑

界成果亦未予承認或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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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新竹縣政府說明，由於陳訴人多次陳情要求竹

北地政就556地號等多筆土地，辦理更正556-4

地號與556-3及556-5地號間之地籍線，然該府

係查復556-1與556-4地號土地間地籍線為原重

劃地籍經界線並非分割線，再與重劃原圖檢核

比對及擴大檢測鄰近界址結果，前揭相關地號

之地籍經界線並無不符之處，且因556-3、556-

4、556-5地號土地現所有權人均非原分割指界

人，已無法確認原分割界址是否有誤而據以更

正，地政機關實無法據以辦理。

(三)次查前述556-1地號於69年間受理土地分割案時，

即發現面積短少79平方公尺(約-6%)，雖查明面積

短少原因係面積計算錯誤所致，卻僅單純依據規定

辦理該筆土地面積更正登記(最後面積更正減少73

平方公尺)，未能警覺面積減少超過公差原因是否

影響毗鄰相近土地間面積之增減。嗣後毗鄰556地

號等土地因101年間鑑界過程雖亦發現面積不符或

界址爭議，亦未能及時檢討原因，從而導致陳訴人

等長年、多次為相互界址問題爭議不休，經本院調

查後，地政機關詳細追查該等土地面積或界址爭議

來源，始發現自58年重劃後，556地號地籍圖面積

與登記面積當時之公差即高達+107平方公尺(約+7%)

均超出法定公差+31平方公尺(約+2%)，地政機關73

年辦理第1次分割時並未察覺及時更正（但556-1地

號於69年因發現圖簿不符已先辦理更正），至75年

辦理第2次分割時，雖發現有圖簿不符現象，卻仍

僅依實施規則第232條、第243條等相關規定，以面

積配賦方式完成分割作業，直至81年辦理第3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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割複丈時辦理方式亦比照辦理，遲至101年間本案

土地發現面積及界址爭議時，亦無法將本案相關土

地區域範圍可能存在圖簿不符問題查明釐清，造成

556-3地號及556-5地號二筆土地於112年間雖依所

有權人申請，個別完成更正登記，然原有556地號

及556-4地號卻仍未依規定完成面積更正作業，增

加本案土地複雜性。新竹縣政府亦檢討表示本案於

73年辦理556地號土地分割當時倘能先辦理面積更

正，再續辦分割事宜，即不會造成目前地籍圖與登

記面積不符情事。而當時卻僅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

第243條等相關規定，將面積誤差逕行配賦，因鄰

地556-1地號前於69年已因面積減少問題辦理更正

登記，其後556號又歷經多次分割、移轉登記，均

未能及時警覺個別土地圖簿不符或界址爭議，區域

範圍土地或許應辦理檢測清查釐正，甚至發生個別

土地更正後，分割前原土地仍有錯誤之情事，亦造

成陳訴人多年誤解、陳情，徒然虛耗行政資源遞延

至今，新竹縣政府及相關機關對此區域之地籍管理

機制失靈，難辭其咎。

(四)綜上所述，系爭土地於58年新竹縣政府辦理貓兒錠

農地重劃時製圖並以「農地重劃區劃餘地及零星集

中土地公開標售」方式出售之土地，製圖登記非屬

日據時期之圖資，農地重劃後556-1地號登記面積

1,275平方公尺，然地籍圖面積僅有1,196平方公尺，

面積誤差達-79平方公尺(約-6%)遠遠超出法定公差

-26平方公尺(約-2%);另鄰地556地號登記面積為

1,542平方公尺，而地籍圖面積卻達1,649平方公尺，

面積誤差達+107平方公尺(約+7%)均超出法定公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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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31平方公尺(約+2%)，顯見這兩筆土地於58年地籍

作業即有錯誤，固然囿於60年代測量人力設備因素

致成果恐有疏漏，然69年辦理556-1地號分割時既

已發現圖簿不符，縣府卻未能及時了解重劃點交之

土地究竟現地是否與地籍圖或登記簿相符，仍逕依

地籍圖辦理面積更正登記，而鄰地556地號於73年

為雙方交換土地辦理分割時（實際以買賣為登記移

轉原因），亦發現圖簿不符（面積增加）情事，此

種毗鄰土地面積互有大幅度增減情況顯有疑義，竹

北地政卻未警覺查明處理，更於112年間因應子地

號556-3、556-5地號之所有權人申辦面積更正登記。

而針對陳訴人陳情，縣府卻未能本諸主管機關立場

詳予了解公正處理，致系爭土地是否有越界使用之

界址糾紛爭議長達十數年，前開錯誤既源自縣府農

地重劃製作書圖有誤，而縣府卻始終未能及時釐清

圖、地、簿關係，造成土地交易瑕疵，此因地籍圖

與現況明顯不符衍生之糾紛，縣府作為顯有不當，

如有相關人等因早期錯誤之重劃售地、複丈、分割、

鑑界等違失而權利受損，新竹縣政府應依土地法負

賠償責任，不容推諉卸責。

二、陳訴人主張以「圍牆」界線作為早年地籍分割界址線

一節，因農地重劃圖籍資料恐已失真，主管機關新竹

縣政府有義務依職權將所涉農地重劃範圍重要圖籍

簿冊及地籍資料釐正說明外，並應落實實地調查，以

化解民怨，保障民眾財產權益

(一)陳訴人歷年陳情要求竹北地政就556地號等土地辦

理地籍線更正等相關事宜，起因係認為556-4與556-

3及556-5地號間之地籍分割線應與現在圍牆位置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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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相符，惟新竹縣政府表示，經竹北地政多次擴大

檢測鄰近土地可靠界址點及現況參考點，如以555-1

地號兩側界址(其矮牆及田埂自58年重劃當時地籍

線至今未變動)及556-3及556-5地號界址(建物牆壁

中心及屋簷)並套合重劃後地籍圖，得據以研判556-

4地號與毗鄰同段556-3及556-5地號土地間經界線

位置，應非為陳訴人所指圍牆。而若以陳訴人所指

圍牆為界，恐又造成556地號與555-1地號、555-1

地號與555地號、556-3地號與555-1地號及556-3地

號與556-5地號土地間界址糾紛疑慮。

  

圖1　75年土地分割複丈圖（截圖）

(二)新竹縣政府另指出，依據556-3地號土地75年土地

分割複丈圖所示，556-3地號毗鄰上半部556地號間

註記有14.2公尺之實際距離；且從土地面積計算表

內，556-3地號面積「計算式及略圖」欄位記載為

（40.8+45.8）*14.2/2＝614.86；556-4地號面積

「計算式及略圖」欄位繕寫（40.8+39.8）*2.8/2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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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.84，故經前述計算方式配賦分割後之556-3地

號面積為573平方公尺；556-4地號面積為105平方

公尺，並由當時申請人陳○認定並蓋章在案。因此

新竹縣政府認定證明75年分割當時係以面積作為分

割條件，縣府再佐證以毗鄰555地號及555-1地號地

籍線為參考基準點後，量測出75年分割複丈圖14.2

公尺位置並無錯誤，現場若以圍牆作為分割條件，

寬度則不足14.2公尺;縣府再說明，土地分割複丈

作業實務上，倘若申請人有於分割複丈之分割點實

地自行埋設界標或指出分割位置(如建物或圍牆等

固定物)，測量人員會將界標或指出分割位置及施

測附近土地可靠界址點及現況點繪製於土地複丈圖

上，本案土地複丈圖並未繪製界標或分割位置及附

近土地可靠界址點，亦可證明75年分割係以面積作

為分割條件，並非以圍牆作為分割條件。換言之，

若以陳訴人所指圍牆為界做分割條件，其所有556-4

地號面積會增加31平方公尺(即556-3地號土地面積

減少7平方公尺及556-5地號土地減少24平方公尺)

等不合理面積之情事，更可間接說明早年分割係以

面積進行分割，並非以圍牆作為分割條件。

(三)然新竹縣政府雖以75年分割複丈圖面上未繪製圍牆

或其它可靠參考界址點為由，據以確認分割位置無

誤，亦以當時分割申請人陳○已認定並蓋章等，研

判當年確實係以面積為分割條件。惟本案農地重劃

區土地面積確實有計算錯誤事實，再因該區域土地

相鄰關係複雜緊密，從98年間相關土地所權人申請

瓦斯管線架設（4戶）時，瓦斯管線均以圍牆為施

作架設點，可以推測當時土地相鄰關係應共同默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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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該圍牆為界，並無疑義。陳訴人主張之圍牆界址

是否當年分割行為時（75年間）即已存在之現況，

並無相關資料足供認定，建議新竹縣政府或可先從

釐清圍牆所有權屬，藉以還原土地分割變動背景後，

再續行處理。

(四)綜上，陳訴人主張以「圍牆」界線作為早年地籍分

割界址線一節，因農地重劃圖籍資料恐已失真，主

管機關新竹縣政府有義務依職權將所涉農地重劃範

圍重要圖籍簿冊及地籍資料釐正說明外，並應落實

實地調查，以化解民怨，保障民眾財產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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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新竹縣政府。

二、調查意見函請內政部參處。

三、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。

四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、處理辦法及簡報檔，於

個資隱匿後，上網公布。

調查委員：王幼玲、施錦

芳


